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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县人民政府

关于做好2008年事业单位招聘工作的意见

为切实做好2008年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引进急需人才，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招聘办法

根据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和各部门、各单位对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的需求及编制余缺情况，按照《滨州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实施细则》的规定，经县政府研究，决定对2008年事业单位招聘工作，采取笔试、面试划定录取范围，由人事局统一按照考生所学专业和接收单位所需专业相对对口与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相结合的安置原则。
二、招聘计划数

拟招聘本科生60名，研究生10名。

三、招聘条件和范围

（一）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德；

（二）惠民县籍常住户口尚未就业且年龄在28周岁以下的非师范类本科以上学历毕业生；研究生报考不限惠民县生源；

（三）惠民县生源尚未就业且年龄在28周岁以下的自考本科毕业生；

（四）在我县服务期满“三支一扶”大学生；

（五）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四、报名与资格审查

符合招聘条件的毕业生，需携带毕业证、身份证（或父母所在单位证明）、学位证、报到证、近期一寸同底版免冠彩色照片3张。于2008年11月17日至11月30日，到县人才服务中心报名。资格审查工作贯穿整个考录工作的全过程，由人事局和监察局负责按招聘条件进行资格审查，对审查合格的发放笔试准考证。

五、考试内容

考试分为笔试、面试，考试内容参照国家公务员考试相关内容指定。录取范围的毕业生统一进行体检。

六、手续办理

笔试、面试、体检合格后，由人事局统一按照考生所学专业和接收单位所需专业相对对口与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相结合的安置原则。对已确定的拟聘用人员，实行试用期制度（试用期为三个月）。试用期满后，由用人单位出示是否合格的鉴定材料，经审核合格后，由县人事局办理派遣聘用手续。
七、组织实施

惠民县2008年事业单位招聘工作，由县人事局负责组织实施。笔试、面试和安置方案具体实施细则另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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